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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4月29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

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2、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5月18日下午15:00—5月19日下午15:00。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锦绣东路 22�号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浩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代表股份191,493,543股，占公司总股本

283,977,000股的67.432765%。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5人，代表股份992,464股，占公司总股本283,977,000

股的0.349487%。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191,433,443股，占公司总股本283,977,000

股的67.411601%；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283,

977,000股的0.021164%。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433,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15%，其

中，现场投票191,433,443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612%，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43,300股；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73%，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80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433,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15%，其

中，现场投票191,433,443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612%，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43,300股；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73%，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80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433,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15%，其

中，现场投票191,433,443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612%，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43,300股；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73%，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80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433,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15%，其

中，现场投票191,433,443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612%，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43,300股；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73%，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800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433,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15%，其

中，现场投票191,433,443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612%，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43,300股；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73%，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800股。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关于续聘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433,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15%，其

中，现场投票191,433,443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612%，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43,300股；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73%，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8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2,3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4365%，其中，现场投

票932,364股， 网络投票0股； 反对4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2879%，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43,300股；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757%，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800股。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及201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报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433,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15%，其

中，现场投票191,433,443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612%，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43,300股；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73%，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800股。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章程>修订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433,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15%，其

中，现场投票191,433,443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612%，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43,300股；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73%，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800股。

上述议案为特别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 意，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433,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15%，其

中，现场投票191,433,443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612%，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43,300股；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73%，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800股。

10、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433,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15%，其

中，现场投票191,433,443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6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1385%，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60,10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73%，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2,3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4365%，其中，现场投

票932,364股， 网络投票0股； 反对60,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5635%，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60,10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炯、宋幸幸；

3、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002735� � � � � � � � �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5-018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5年5月13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8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0.738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779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

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23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41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496 王进军

2 01*****806 王武军

3 00*****641 王孝军

4 00*****458 罗忠放

5 00*****595 王娟

6 01*****961 袁小娟

7 01*****912 雷杰

8 01*****003 王龙汉

9 01*****490 李志宏

10 01*****334 韩红宾

11 01*****641 吴礼平

12 01*****001 王占锋

五、相关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油松第十工业区王子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罗忠放、辛广斌

咨询电话： 0755-81713366

传真电话： 0755-28135066

六、备查文件

1、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确认分配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书面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353� � � � � � � �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7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4月28日

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的议案一致，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59,884,486股扣除公司回购

专户上已回购的2,030,494股后的股份总数957,853,99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900000元，权益登记

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

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公司已回购但尚未注销的2,030,494股本公司股份不享

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不享受本次利润分配。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2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496 孙伟杰

2 01*****843 王坤晓

3 00*****541 刘贞峰

4 08*****850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5 01*****876 刘东

6 01*****419 吴秀武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5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程永峰、蒋达光

咨询电话：0535-6723532� � � � � � � � �传真电话：0535-6723172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98� � � � � � � �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2015-022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召开和出席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已在2015年4月

2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5:0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至

2015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

18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永太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62号建设科技大厦13楼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2名，代表股份总数126,018,0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7993� %。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为2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04,684,

2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9.7073�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23名，代

表公司股份数量为21,333,8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0920� %。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5,517,0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5� %；反对281,

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2� %；弃权21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89� ；反对 281,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1%� ；

弃权 21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0�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25,514,9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81,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2%；弃权 22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81,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1%� ；弃

权22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9%。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25,514,9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81,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2%；弃权 22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81,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1%� ；弃

权22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5,514,9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500,8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4%；弃权 2,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500,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 ；弃

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5,514,9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81,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2%；弃权 22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81,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1%� ；弃

权22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5,514,9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9%� ；弃

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5,514,9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9%� ；弃

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5,514,9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9%� ；弃

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5,514,9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9%� ；弃

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5,514,9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9%� ；弃

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5,514,9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9%� ；弃

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上述第八、九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均超过此次股东大会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均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前述议案均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公司已刊载于2015年4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邹学栋先生、王凤洲先生及李智勇先生向大会作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包括2014年度出席董事会、股东会议、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情况

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发表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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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1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林平涛先生减持股份的通知，林平涛先生于2015年5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 本次减持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林平涛 大宗交易 2015年5月18日 10.22 1,300 1.94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林平涛

合计持有股份 14,461.05 21.60 13,161.05 19.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15.26 5.40 2,315.26 3.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845.79 16.20 10,845.79 16.20

注：本公告所有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截止2013年11月4日，上述承诺已实际履行，林平涛先生所持有的股份已于2013年11月4日解除限

售。

2、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严格按照承诺事项履行，未出现违反该项承

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林平涛先生与许巧婵女士为夫妻关系，林平涛先生与林长青先生为父子关系，许巧婵女士与林长

青先生为母子关系，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林平涛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许巧

婵女士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林长青先生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最近一次即2014年11月6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起

至本次减持后，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2%。

3、本次减持后，林平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1,610,5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66%，许巧婵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40,670,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7%，林长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5,546,35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80%，林长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3,889,5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5%，林长浩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55,853,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4%，五人共持有公司股份327,569,868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2%，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0%，但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4、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

务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5、本次减持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未作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6、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关于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经进行预先披露，详情

请参见公司于 2015年4月18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045）。 本次减持股份的数量在该减持计划内。

四、备查文件

1、林平涛先生《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95� � � � � � � � �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3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林平涛先生、许巧婵女士、林长青先生、林长春先生和林长浩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一致行动人；

2、自最近一次即2014年11月6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次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林长浩先生、林长春先生未发生减持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许巧婵女

士和林长青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3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2%。

3、本次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许巧婵女士、林长青先生、林长浩先生和林

长春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327,569,868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48.92%，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0%，但仍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股东减持情况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15日和2015年5月18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巧婵女士、 林长青先生和林平涛先生减持股份的通知， 上述股东自最近一次即

2014年11月6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次减持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3,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2%。 本次减持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

动。

内容详见2015年5月19日和2015年5月20日刊登在公司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许巧婵 大宗交易 2015年5月15日 10.65 1,000 1.49

林长青 大宗交易 2015年5月15日 10.65 1,000 1.49

林平涛 大宗交易 2015年5月18日 10.22 1,300 1.94

合计 -- -- -- 3,300 4.9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许巧婵

合计持有股份 5,067.04 7.57 4,067.04 6.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66.76 1.89 266.76 0.39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00.28 5.68 3,800.28 5.68

林长青

合计持有股份 5,554.64 8.30 4,554.64 6.8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88.66 2.08 388.66 0.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65.98 6.22 4,165.98 6.22

林平涛

合计持有股份 14,461.05 21.60 13,161.05 19.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15.26 5.40 2,315.26 3.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845.79 16.20 10,845.79 16.20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许巧婵女士和林长青先生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截止2013年11月4日，上述承诺已实际履行，林平涛先生、许巧婵女士和林长青先生所持有的股份已

于2013年11月4日解除限售。

2、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许巧婵女士和林长青先生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

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许巧婵女士和林长青先生严格按照承诺事

项履行，未出现违反该项承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后，林平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1,610,5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66%，许巧婵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40,670,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7%，林长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5,546,35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80%，林长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3,889,5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5%，林长浩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55,853,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4%，五人共持有公司股份327,569,868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2%，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0%，但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

务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次减持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许巧婵女士和林长青先生未作过最低减持

价格等承诺。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先生、许巧婵女士和林长青先生关于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已经进行预先披露，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5年4月18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

份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5）。 本次减持股份的数量在该减持计划内。

5、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详

见2015年5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5-023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被否决议案的情形，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8日—2015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上午9：

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5年5月18日15：00—2015年5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海路105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独立董事于江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7、股东出席会议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2,047,639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18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71,959,63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16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88,0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017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1,953,79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7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1,865,79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5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88,0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0175％。

公司董事长周永麟先生因出差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董事长孙烨先生未出席

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选，会议由独立董事于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的所列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59,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3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62％。

议案2：《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59,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3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62％。

议案3：《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59,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3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62％。

议案4：《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59,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3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62％。

议案5：《关于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59,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9％；反对8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38％；反对88,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6：《关于公司2015年向商业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59,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3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62％。

议案7：《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59,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3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62％。

议案8：《关于续聘2015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59,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3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6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常娜娜、邵丽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二○一四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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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14日以电话及书面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全体董

事均确认公司已将召开本次会议的安排及相关议案依照《深圳市爱迪尔珠宝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提前进行通

知。会议于2015年5月19日上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现场会议董事7人，独立董事毕立君先生和樊行健先生以

传签方式进行表决，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苏日明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

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应于上市后六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

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同意公司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担任代办

股份转让主办券商。2015年5月18日，公司与海通证券签署了《推荐恢复上市、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约定由海通证券担任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

券商，如果未来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由海通证券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代办股份转让的各项工作。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设立合资子公司的公告》 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5�年5月20日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证券日报》上的公告。

备查文件：

1、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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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合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因公司发展规划及经营管理的需要，公司拟与中

投国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国泰” ）共同出资成立互

联网金融公司。

2、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3、本次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合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在北京与中投国泰共同出资成立互联网金融公司， 并在深圳成

立业务对接部门，合资子公司名称：北京爱投融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

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三千万人民币（公司出资人民币

柒佰伍拾万元整，占注册资本的25%，中投国泰出资人民币贰仟贰佰伍拾万元

整，占注册资本的75%）。 主要针对珠宝行业提供基于供应链等环节的互联网

金融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

三、设立子公司及合资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积极开拓新型业务模式，寻求在传统业务上的新突破，针对珠宝行业

提供基于供应链等环节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与中投国泰共同出资成立互联网金

融公司北京爱投融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意

向设立金融信息服务合资公司的公告》）。

（二）存在的风险

北京爱投融科技有限公司为投融资双方提供交易撮合平台， 并配合双方

进行风险管理；因目前市场上的同类平台较多，受同业竞争、市场行情波动等

多方面因素影响，平台成立初期自主吸纳客户能力有限，主要来源于公司下游

客户及其他珠宝商户。

四、后续安排

合资子公司成立后，公司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